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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〔2013〕76 号 

 

 

 关于转发《省物价局 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省纠风 

办关于暂停部分教育收费项目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院系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教育收费管理政策，进一步规范我

校教育收费行为，现将《省物价局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纠

风办关于暂停部分教育收费项目的通知》（粤价〔2013〕93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对我校部分教育收费项目和收费标

准做出如下调整，请遵照执行： 

一、 学校为学生办理学生证、借书证、毕业证、就餐卡或校

园一卡通等卡证，首次办理不得收取工本费。 

二、 学生额外申请补办学生证、借书证、毕业证，学校应严

格按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的通知》（粤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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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07〕186 号）制定的收费标准收取工本费；学生申请补办校

园一卡通，学校暂按 15 元/张的标准收取工本费。 

三、 以上收费调整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生效，请各院系、

各部处、各单位严格执行。2013 年 5 月 1 日前已经收取的有关

费用，按原规定处理。 

 

附件：《省物价局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纠风办关于暂 

停部分教育收费项目的通知》（粤价〔2013〕93 号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三年六月六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3 年 6 月 7 日印发 

责任校对：翁维玲 王丰 








	华师[2013]76号
	img002

